
目的 內容
主辦機關、聯絡

人、電話
申請方式 相關措施及計畫之連結

辦理就業

促進研習

活動

依求職青年之工作能力、就業意願、職涯

方向及尋職能力，提供求職青年職涯規

劃、職業心理測驗、團體諮商及就業觀摩

等就業服務，協助求職青年增進求職信心

，及釐清就業方向，以適性推介。

勞動部

張美華小姐

(02)8995-6049

青年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

登記或經社政、衛政或相關機關（

構）轉介，有就業需求者，由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依青年個案之就業需

求，安排參加就業促進研習活動，

提供就業市場資訊、就業觀念及協

1.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及

職業輔導實施辦法

2.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據點

資訊

勞動部：

1.職前訓練：

林冠錚先生

(02)8995-6119

陳倩怡小姐

(02)8995-6117

1.個人參訓：於台灣就業通加入會

員，再依需求選擇訓練措施及課程

後進行線上報名。

1.職前訓練：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三年7萬)

2.工作崗位訓練：

鄭雅之小姐

(02)8995-6115

2.工作崗位訓練：青年就業旗艦

計畫

3.在職青年訓練：

徐嘉蔚小姐

(02)8995-6124

陳冠宏先生

(02)8995-6114

2.企業派訓：依計畫規定檢附申請

表、訓練計畫等相關文件向主要辦

訓地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

分署提出申請。

3.在職青年自主學習：企業派訓

1.符合資格之失業青年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推介從

事3K產業或照顧服務業工作。

1.詳細規定請參閱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網站(缺工就業獎勵)

2.青年受僱於同一雇主連續達30日

以上且符合相關規定，得檢附相關

文件，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就

業奬勵津貼。

2.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據點

資訊

「初次尋職」青年

1.辦理多元、符合產業需求之職前訓練，

強化青年技能並協助就業。

2.提供實務導向之工作崗位訓練，增加青

年職場歷練，提升企業僱用青年意願。

3.鼓勵在職青年自主學習及企業派訓青年

，強化職場競爭力。

提供符合

產業趨勢

及就業市

場之訓練

課程

勞動部

游劍鳴先生

(02)8995-6045

青年連續失業30日以上、非自願性離職或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者，運用就業獎

勵，鼓勵及引導投入3K及照顧服務等缺工

產業就業，最長獎勵18個月，最高10.8萬

元。

獎勵青年

投入缺工

產業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9004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9004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9004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90048
https://www.taiwanjob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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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st.aspx?uid=807&pid=25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st.aspx?uid=807&pid=25


鼓勵青年

拓展尋職

就業範圍

為協助失業青年降低跨域就業障礙、擴大

尋職與就業範圍，提供尋職期間之交通補

助及就業後之交通、搬遷或租屋等補助，

最長補助12個月，最高核發9萬元。

勞動部

李耕華小姐

(02)8995-6048

1.未就業青年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辦理求職登記，經就業諮詢推介跨

域求職或就業，需交通往返或搬遷

租屋者，於連續受僱同一雇主30日

且符合相關規定，可向就業當地之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領交通、租屋

或搬遷補助金。

2.跨域求職或就業，指求職或就業

地點距原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

上。

1.詳細規定請參閱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網站(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

助)

2.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據點

資訊

1.雇主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

才登記，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推介符合資格之失業青年。

1.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僱用

獎金)

2.雇主連續僱用勞工滿30日且符合

相關規定時，得檢具相關文件，向

就業當地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領

僱用獎助。

2.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據點

資訊

創造公共

性在地就

業崗位，

促進青年

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多元就

業方案)

勞動部

曾秋欽先生

(02)8995-6047

為鼓勵雇主僱用就業能力較弱且符合連續

失業30日以上之特定對象青年或連續失業

3個月以上之青年，提供雇主最長12個月

之僱用獎勵，最高15.6萬元。

獎勵雇主

僱用青年

一、欲申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之民

間團體，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

屬各分署每年於官網公告之受理期

程，向轄區所在地之分署提出申請

，培力就業計畫則採隨到隨審。民

間團體計畫申請應備文件:

1.計畫書。

2.立案證明書:已完成法人登記者應

同時檢附法人登記證書。

3.組織章程或捐助章程。

4.決議提出申請之會員（代表）大

會紀錄、董事會、或理事會會議紀

錄，包含計畫名稱、工作項目、計

畫內容及申請人數等。

5.前一年度工作報告。但新成立尚

無年度報告者，免附。

6.計畫涉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主管業務之合法使用、設立或許可

等文件。

7.單位組織結構與成員名單等相關

資料。但依法非屬投保單位者，免

附。

8.曾申請執行勞動部相關就業促進

措施補助之單位，必須具體敘明所

有曾執行之計畫補助金額、人數及

績效等。

9.同一計畫向2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

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

目及金額。

二、欲參加計畫之失業青年，須至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經評估符合資格者，始可推介至計

畫單位上工。

勞動部

詹翊偵小姐

(02)8995-6168

由民間團體研提具社會創新之用人計畫，

創造公共性在地就業崗位，協助失業青年

參與計畫並輔導其回歸一般職場。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s=7169BDFE5385FB1E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s=7169BDFE5385FB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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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s=7169BDFE5385FB1E
https://www.wda.gov.tw/cp.aspx?n=A25A31DE8D66F1C6&s=7169BDFE5385FB1E
https://www.wda.gov.tw/cp.aspx?n=BD83162EA2048623
https://www.wda.gov.tw/cp.aspx?n=BD83162EA2048623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st.aspx?uid=807&pid=25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st.aspx?uid=807&pid=25
https://www.wda.gov.tw/cp.aspx?n=C87DBAD8E7B8A8E3
https://www.wda.gov.tw/cp.aspx?n=C87DBAD8E7B8A8E3


創造公共

性在地就

業崗位，

促進青年

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多元就

業方案)

一、欲申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之民

間團體，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

屬各分署每年於官網公告之受理期

程，向轄區所在地之分署提出申請

，培力就業計畫則採隨到隨審。民

間團體計畫申請應備文件:

1.計畫書。

2.立案證明書:已完成法人登記者應

同時檢附法人登記證書。

3.組織章程或捐助章程。

4.決議提出申請之會員（代表）大

會紀錄、董事會、或理事會會議紀

錄，包含計畫名稱、工作項目、計

畫內容及申請人數等。

5.前一年度工作報告。但新成立尚

無年度報告者，免附。

6.計畫涉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主管業務之合法使用、設立或許可

等文件。

7.單位組織結構與成員名單等相關

資料。但依法非屬投保單位者，免

附。

8.曾申請執行勞動部相關就業促進

措施補助之單位，必須具體敘明所

有曾執行之計畫補助金額、人數及

績效等。

9.同一計畫向2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

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

目及金額。

二、欲參加計畫之失業青年，須至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經評估符合資格者，始可推介至計

畫單位上工。

勞動部

詹翊偵小姐

(02)8995-6168

由民間團體研提具社會創新之用人計畫，

創造公共性在地就業崗位，協助失業青年

參與計畫並輔導其回歸一般職場。


